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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 号）

和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规定〉的贯彻实施意见》（川人社发〔2016〕20 号），现就 2026

年度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学习内容 

围绕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，结合

我省继续教育工作实际，经征集和研究，我省 2026 年度公需科目

确定为“ ‘十五五’规划解析” “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与能力建设” 

“网络安全基础与防控” “人工智能技术应用”4个选题。 

二、学习任务和形式 

2026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任务按

30 学时计算，专业技术人员可从 4 个选题中自主选择学满 30 学



— 2 — 

时，均可认定为完成当年度的公需科目学习任务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优化服务，为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公需科目免费在

线学习课程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已完成公需科目网络课程开发

建设，各国家、省级、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可持省级

主管部门或市（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介绍信等资料到省博士

后园区管理处拷贝，供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免费学习。各继续教育

基地应妥善保管课程内容，不得擅自修改、剪辑或供任何第三方

使用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年度

学习任务的完成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省直有关部门要

做好继续教育学习宣传和政策落地工作；指导各基地做好课程上

线及免费学习等保障工作；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切实履行年度继续

教育学习义务，积极参加公需科目学习，确保按时完成年度继续

教育公需科目学习任务。 

（三）强化保障，以数字赋能继续教育服务质效。依托“知识

更新工程系统”做好数据上传工作。各继续教育基地在专业技术人

员完成课程学习后，及时将学习数据（包括在线学习课程内容、

学习过程记录、完成的具体学时等情况）按统一标准进行整理并

上传系统，上传数据将充分运用到继续教育在线学习质效评估、

职称申报、基地评估考核等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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